
“文化·青春”

——南校区校园文化博雅活动实施方案

为更好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神要求，进一步推进我校文化强校名校的建设，浓厚校园文化活动氛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立足南校区文化建设实际，结合学生文化专业特色，以“加强校园文化宣传教育，拓宽南校区文化影响力”为目的，以“搭建文化宣传平台，加强学生组织交流”为手段，以“调动和发挥学生积极性和创造力，展现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主线，在广泛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反复酝酿，南校区学生管理部、南校区学生会将在南校区实施 “文化·青春”校园文化博雅活动，旨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促进校园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我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建设力、竞争力和战斗力。

                                     南校区学生管理部

                                         南校区学生会

2013年9月

“文化•青春”南校区校园文化博雅活动征集方案

为积极响应校园文化建设的号召，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立足南校区实际，结合南校区特色，南校区学生管理部、南校区学生会在广泛调研、反复酝酿的基础上，特制定此校园文化博雅活动征集方案。

一、立项主题

1、 节约文化  勤俭生活，节约是德

2、 职场文化  叱咤职场，非我莫属

3、 合作文化  互帮互助，携手共赢

4、 学术文化  术业专攻，学有所成

5、 科创文化  科技发展，创新先行

6、 传统文化  品味传统，弘扬国粹

7、 文学文化  纵观中外，品读古今

8、 时代文化  激扬青春  放飞梦想

二、申报要求

1、鼓励基层学生组织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参与方案征集的单位可为班级、社团、宿舍或者自发团体；

2、每套方案须有一名指导老师；

3、各单位应按照招标要求认真填写《方案申报书》（见附件一），并在规定申报时间上交；

4、申报方案主题可以在八大主题中自由选择，要求围绕主题、立意鲜明、积极向上，能反映山农学生精神风貌，鼓励申报主题贴近十八大精神，或契合科技、学术、人文素养的概念。

三、申报时间：2013年9月28日晚9点
四、申报地点：植物保护学院团委
五、评选办法

（一）初审

由学生管理部、南校区学生会共同组成评审小组，对各申报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并结合方案的质量，决定参加复审的方案名单。

初审时间：9月29日

（二）复审

已通过初审的活动再由评审小组进行再次审核，确定通过复审进入终审答辩环节的活动方案，并于生活桥和各宿舍楼下进行公布。

复审时间：10月8日

复审名单公示时间： 10月9日

（三）终审

通过复审的竞标单位参加公开终审答辩招标活动。由教师评委、南校区学生会常委及各学院学生会主席、大众评审共同组成评审小组，进行打分（评委老师分值占50%，学生评委分值占30%，大众评审分值占20%），根据方案的质量与投票情况，决定最终名单。通过终审的单位可获得活动承办权、资金及其他服务保障。

终审答辩时间：拟定10月11日
六、招标监察及工作小组

指导老师: 陈加辉  孙  丽  宋  伟  胡学俭  杨  利

组    长：李耀文

副 组 长：杨丽丽  袁  野  董  伟  张丛萌

组    员：南校区学生会常委                             

七、活动要求

1、有关博雅活动的一切宣传需统一使用规定版式的海报纸；

2、所有博雅活动举办时间由南校区学管部、学生会统一协调规定，举办方需严格按照《博雅活动时间推进表》执行；

3、主办方将安排监管人一对一全程参与各项博雅活动，承办方需服从指定监管人工作安排，并做好上报工作。对未按照活动方案推进各项工作的承办方，主办方有权减少资金支持，直至更换承办方；

      4、本学期全部博雅活动结束后，承办方需协助主办方举办博雅活动成果展，并进行本学期优秀博雅活动评选，优秀单位将给予奖励。
南校区学生管理部

南校区学生会

                                      2013年9月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南校区校园文化博雅活动时间推进表

	9月24日（周二）——

9月26日（周四）
	宣传展板、海报、通知等到位，并向各院以及各学生组织、社团下达校园文化博雅活动的通知方案

	9月27日（周五）
	博雅活动宣讲会

	  9月27日（周五晚7点）--9月29日（周日上午12点）
	 博雅活动方案征集

	  9月29日（周日晚）
	博雅活动竞标初审

	9月30日（周一）
	公布初审名单，通知各竞标团队进入复审环节

	10月8日（周二）
	博雅活动竞标复审

	10月9日（周三）
	公布进入最终答辩名单，召开答辩会议

	10月11日（周五）
	博雅活动终审答辩

	10月12日（周六）
	公布最终名单


附件一：

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校园文化博雅活动专项基金招标

方 案 申 报 书
方案名称：                       
组织名称：                     ____

竞标队伍代表：（个人信息）

姓名：                 

学号：                  _
学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年级：    级       专业     班
指导老师：                          
组队方式：□本组织    □ 跨组织 　 □ 跨校      
年     月     日
说         明
申报书各项内容要求实事求是，语言表达言简意赅。
1. 方案编号由南校区学生会收集所有竞标活动方案后统一填写。
2.   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具体的说明。
3.   各项内容都应逐条认真填写（不填写的栏目请注明“无”）。
4. 竞标队伍代表必须填写能直接联系到本人的联系方式。
5.   经费预算应遵循节约原则，按实际情况分清条目，详细填写。
6.  “主要成员”第一栏中请填写方案负责人；另确定一名联系人，在“备注”栏里打勾。
7.  “活动起止日期”应精确到“日”。
8. 请尽量在申报表内完成填写，如确需附页，以一张A4纸为限（相关证明材料除外）。
9.   初审意见及以下的所有栏，申报人请不要填写。
10. 正式申报材料应包括：
本申报书（封面）、表（1）、表（2）、表（3）
11. 申报材料递交方法：
将填写好的申报材料在规定日期内交至植保学院团委办公室，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邮箱zhibaoboya@163.com
12．其他未尽事宜可联系潘廷林：18762890830 蔚华青1876389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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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另附页）

	
	具体阶段目标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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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金额说 明
	 

	南校区学生管理部意 见


	1、同意列入2013年校园文化博雅活动专项基金招标项目，项目编号为_________；
2、同意项目预算额度为________元，南校区学生管理部负责__________%，从_________列支；
3、项目实施需按校园文化博雅活动专项基金招标项目工作程序进行，并做好宣传、记录、资料收集和总结等工作。
盖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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